
“五一”假期就要到了，少不了亲朋
好友相聚。但举杯欢庆之际驾驶安全可
不能“放假”。酒后驾车的真实代价，远
比你想象中沉重。为守护道路安全、维
护公共秩序，长春市二道区法院带您厘
清醉驾的法律红线、处罚标准与代价后
果，郑重提醒每一位驾驶人员：开车不喝
酒，喝酒不开车。

1.酒驾、醉驾认定的标准饮酒驾车
（酒驾）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
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
80mg/100mL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
（醉驾）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
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
驶行为。

2.关于醉驾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危险
驾驶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一）追逐
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
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
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
定时速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
安全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
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
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
定定罪处罚。一句话总结：醉驾不仅仅
是违章，而且是刑事犯罪，会留下案底、

影响一生。
3.关于酒驾、醉驾的相关误区误区1：

“喝低度酒，隔几小时就没事”提醒：人体代
谢酒精的速度因人而异，法律只认检测数
值，不认主观感觉。数值超标，即构成酒
驾或醉驾。误区2：“昨晚喝的酒，睡一觉
第二天开车肯定没问题”提醒：“隔夜酒”
同样可能使血液酒精含量超标，被查依然
依法处罚。睡醒≠酒醒，次日上路前请三
思。误区3：“开了智能驾驶，车子自己会
开，我喝点酒没关系”提醒：智驾不是醉驾
的“挡箭牌”。车辆驾驶人的法律责任始
终由坐在驾驶位的人承担。启动辅助驾
驶功能后酒驾，照样构成违法犯罪。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严格坚守精准区分失信与失能的工作原则，快速锁定并依
法惩戒一名有履行能力却恶意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切实
维护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彰显了司法权威与执
行力度，用实干践行司法为民初心。

据悉，单某与赵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经宽
城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判令赵某赔偿单某各项
损失共计80万元。判决生效后，赵某无正当理由未按期履
行给付义务，案件依法进入执行程序。执行过程中，法院依
法向赵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相关法律文书，
明确告知其履行义务及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然而，赵某
却以没有能力履行、在南方打工挣钱为由推诿扯皮，不仅拒
不申报个人财产、拒不履行生效判决，后续更是关闭手机、
刻意隐匿行踪，企图通过失联方式逃避执行，严重损害了胜
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为破解执行难题、保障当事人权益，执行法官冻结赵某
的银行账户及微信账户，对其不动产信息进行详细查询，但
并未查到可供执行财产线索。面对这种情况，法官并没有
放弃，而是紧盯案件线索，专程前往赵某户籍地开展实地走
访核查工作。经与多方沟通核实，最终确认赵某并未外出
务工，实际在长春市区某饭店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具备履行
判决的能力。为抢抓执行时机、防止财产转移，执行团队第
一时间行动，于周五当日赶赴涉案饭店开展抓捕工作，但因
店铺闭店未能成功找到赵某。周六一大早，执行干警再次
驱车赶赴现场，成功将规避执行的赵某依法拘传至法院。

在执行讯问及核查过程中，法官依法对赵某人身及随
身物品进行搜查，发现赵某一直在使用其朋友的微信账户，
通过微信支付流水发现，赵某在前一天仍有前往KTV消费
的记录，单次消费金额达1000元。该事实清晰证实，赵某
并非客观无履行能力的“失能”被执行人，而是具备履行能
力却刻意隐匿行踪、拒不申报财产、肆意高消费的恶意失信
人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情
形，情节恶劣。

宽城法院经审查认为，赵某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
决，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依法对其作出司法
拘留15日的决定。拘留措施实施后，赵某亲属深刻认识到
拒执行为的严重法律后果，主动联系执行法院，积极与申请
执行人协商还款事宜，并当场履行赔偿款4万元，案件执行
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后续款项足额履行奠定了基础。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
讼服务中心）整体入驻长春市九台区综
治中心，咱们老百姓解决纠纷直接开启

“一站式”模式，主打一个高效、省心、少
跑腿，把司法服务送到咱们“家门口”！

综治中心是咱们基层治理的“大管
家”，负责整合各方力量化解矛盾；而立
案庭就是给这个“大管家”配上司法专业
支持的关键角色，相当于给咱们的纠纷
解决，加了一层“专业保障”！

立案庭在综治中心可是有实打实
的“业务清单”，每一项都是冲着“解决问
题”来的！

立案“直通车”，在综治中心设立
“立案窗口”，不用再往法院本部跑！像
咱们常见的小额欠款、邻里矛盾、简单的
劳资纠纷，只要材料齐全，当场就能完成
立案登记，最快半小时就能搞定所有手
续，省去来回奔波的麻烦，真正实现“一

次跑腿、一次办结”。
调解“指导员”，很多纠纷其实没必

要闹到法庭上，伤和气又费成本。针对
适合调解的纠纷（比如物业纠纷、家事矛
盾、邻里摩擦），我们会指导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行业调解的专业力量，给调解员
讲法律、给当事人讲道理。帮双方梳理
诉求、明确责任，耐心调和，尽量让大家

“化干戈为玉帛”，用最温和、最省事的方
式解决问题。

诉调“对接员”，担心调解没谈拢，
又要重新跑法院？不用怕！调解没成
功的，我们会直接引导大家进入诉讼程
序，不用再换地方、重新提交材料；如果
调解成功了，我们能当场帮大家做司法
确认，让调解协议拥有法律效力。如果
对方不履行，直接就能申请强制执行，
给你满满的保障。从“调解”到“诉讼”，
我们全程跟进，避免大家跑冤枉路、做

无用功。
立案庭入驻综治中心，可比单纯的

立案窗口用处大多了，堪称“矛盾化解加
速器”和“基层治理稳压器”。

对老百姓：把司法服务搬到“家门
口”，纠纷不用东奔西跑，“进一扇门、办
所有事”，省钱、省时间、省精力，维权成
本直接降到底。

对基层治理：整合各方资源，形成
“法院+综治+N”的联动模式。遇到涉
企纠纷、农民工讨薪、群体性矛盾，我们
会联合人社、司法、街道等部门一起发
力，把纠纷化解在源头、解决在萌芽，避
免小矛盾拖成大麻烦。

对社会秩序：通过专业的法律指引
和调解指导，引导大家用法治方式解决
问题，既守住了公平正义，也维护了社会
和谐，让咱们的生活环境更安稳、更舒
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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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区分失信失能
重拳惩戒恶意拒执欢度“五一”小长假 驾驶安全“不放假”

长春市九台区法院立案庭入驻综治中心
纠纷化解“少跑腿、一次办”


